附件1

内蒙古新闻奖报送参评作品数额分配表

	报送单位
	报送数额
	报送要求

	内蒙古日报传媒集团（含子报、不含网络媒体）


	18件
	包括蒙古文作品8件

	内蒙古电台

内蒙古电视台
	15件
	包括蒙古语作品7件

	自治区人大、政协、综治委、科技厅、计生委、团委、环保局、残联
	5件
	包括蒙古语文作品

	呼市、包头记协
	17件
	包括广电蒙古语文作品3件

	乌海记协
	16件
	报纸类作品6件，广电类作品10件

	呼伦贝尔、兴安、通辽、赤峰、锡林郭勒、鄂尔多斯记协
	25件
	包括蒙古语文作品12件

	乌兰察布、巴彦淖尔、阿拉善记协
	23件
	包括蒙古语文作品10件

	满州里、二连浩特市委宣传部
	8件
	包括报纸3件、广电5件

	内蒙古网信办综合处
	10件
	

	实践杂志社
	4件
	包括蒙古文作品2件

	新华分社、人民日报分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站
	4件
	

	其它中央驻区新闻单位
	2件
	

	新华报业中心
	5件
	包括报纸、广电

	各有关企业集团新闻中心
	4件
	包括报纸、广电

	其它行业报、企业报
	2件
	


